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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校為瞭解教師授課狀況與增進師生互動關係，提供教師改進教學參考，藉以提

升教學品質與績效，以及依據大學法第四章第21條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，

特訂定「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本校教學評量由教務處負責推動實施，評量結果由教務處保管。 

第 三 條  本校各專、兼任教師所教授之課程，除校外實習及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之科目之

外，均須依本辦法進行教學評量。 

第 四 條 校長、副校長以及一級行政主管所教授之科目評量結果，僅供其作為教學改進之依

據，並陳校長參考。 

第 五 條    教學評量由教學資源中心於每學期第12週起至第14週實施。 

第 六 條 教學問卷評量以電腦網路填答為主，必要時得以書面問卷或其他方式為之。 

第 七 條 學生缺席達全學期1/3以上之科目，其填答不列入成績計算。 

笫 八 條 為鼓勵學生填寫問卷，班級填答率達95%以上者，該班學生各記嘉獎乙次。各班

導師應積極鼓勵並協助安排學生填寫問卷。 

第 九 條 教學評量成績採5等量表記分，教師教學評量成績低於3.5，且為全校教師排序之

後5%者，由教務處或進修部送交所屬教學單位主管進行複評。 

專任教師複評後成績仍低於3.5者，應於次一學期接受教學輔導。 

兼任教師複評後成績仍低於3.5者，提供各級教評會作為是否續聘之參考。 

第 十 條 教學輔導機制： 

一、 須於次一學期內參與校內外舉辦之提升教學能力相關研習至少三場，並應

撰寫研習心得送交教學資源中心存查。 

二、 教務處得安排評量成績優良且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協助輔導，輔導方式包

括到班教學觀摩、教學成長團體及其他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方式。 

第十一條 教學評量資料之運用： 

一、 教學評量之統計資料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，不得公布或公開。 

二、 教學評量之統計資料應於教師繳交學期成績完畢後，始可提供教師評量之

資料，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。 

三、 各開課單位教師之教學評量資料提供開課單位主管參考。 

四、 全校教師之教學評量資料提供校長、教務長參考。 



第十二條 凡經手教學評量資料之相關工作人員，對於評量結果均應保密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